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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文件
苏中医科教〔2024〕5号

关于开展江苏省中药融合创新中心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（中医药管理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

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“中国药”的指示要求，认真落实

全省中医药大会以及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江苏省推动中医药

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坚持以临床价

值为导向，坚持中西医融合创新和多学科联合攻关，进一步完善

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，加快推动中医药振

兴发展，经研究，省中医药管理局决定组织开展省中药融合创新

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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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一、建设目标

对标对表国家中药创制重大战略部署，全面整合我省中药学

科优势资源和力量，通过加大投入、改善条件、创新机制、搭建

平台，争取在五年建设周期内，基本形成布局合理、定位清晰、

管理科学、运行高效、协同发展的省级中药研究融合创新体系，

探索建立中药人用经验数据规范收集标准，不断提升医疗机构中

药制剂、中药新药、中药大健康产品的研发水平，有效促进我省

中医药健康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申报单位为全省具有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或者经过医疗

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（含中西医结合医

院）、设有中药学专业的高等院校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中心在申报领域具有省内领先、国内先进的中药制剂

研发水平。

（二）中心主任应具有正高级职称，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

大的学术影响力，近5年来（2019年以来）在申报领域主持国家

重大新药（中药类）创制专项或省（部）级以上中药重大科技专

项。

（三）后备学科带头人应有明确的人选，并具备较强的培养

潜力。中心团队须拥有一定数量、结构合理、相对稳定的和以博

士研究生为基础的中药研究开发人才队伍。



（四）中心已经建立覆盖三级甲等中医医疗机构、高等院校、

研究机构、企业的融合创新网络，围绕解决临床问题，组织开展

了中药研究、人才培养等工作，并取得阶段性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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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（五）依托单位能够为拟申报的中心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。

中心已经拥有中药研究必需的实验室、设施、仪器等科研条件，

依托单位应配套建设经费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各有关单位根据申报要求，认

真组织做好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，填写《江苏省中药融合创新中

心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书》），附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

加盖公章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。

（三）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审核、汇总，向省中医药管

理局推荐申报，高校、委直属单位直接报送。

（四）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省中医药管理

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项目建设单位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材料必须实事求是、真实可信。申报单位和主管

部门要对所有申报材料严格审查。申报材料中存在严重不实的，

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（二）每个申报单位限报一个中心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须于2024年4月30日前报送至省卫生健康委

中医科教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报材料包括《申报书》及其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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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，一式五份。

联系人：王霞云

电 话：025-83620525

邮 箱：673900067@qq.com

地 址：南京市中央路42号（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科教处）

附件：江苏省中药融合创新中心申报书（格式）

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

2024年4月1日

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4年4月1日印发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
